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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优秀科研岗评聘实施办法

（试行）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加强优秀人才队伍建设，进一步激发

教师科研创新活力，促进学院科学研究工作高质量发展，学

院特设置“优秀科研岗”。 

第二章  岗位设置 

第二条  “优秀科研岗”面向全职在马克思主义学院从

事科研工作、参与校内岗位聘任的教师，已获得国家和学校

各类人才计划支持的人员（如求是特聘学者、“四青”人才等）、

求是科研岗人员和年薪制人员等不重复设岗。 

第三章 申报基本条件 

第三条  坚持立德树人，恪守学术规范，师德高尚，学

风严谨，身体健康。 

第四条  在本领域具有较大的学术影响力，突出的科研

组织、管理能力，有望带领学术团队推动相关学科科研发展，

主动服务国家、区域重大需求，产出一流成果。 

第五条  申请人须满足以下基本条件之一： 

（一）优秀科研岗 A 岗 

1. 作为负责人立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或教育

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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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作为第一完成人的成果入选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

文库》。 

3.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

成果奖（人文社会科学）二等奖或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

成果奖一等奖。 

4.作为负责人立项国家级科研项目 1项且以第一作者发

表学校期刊目录中的权威刊物论文 2 篇。 

（二）优秀科研岗 B 岗 

1.作为负责人立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。 

2.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

成果奖（人文社会科学）青年成果奖或浙江省哲学社会科

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。 

3.作为负责人立项国家级科研项目 1 项且以第一作者

发表学校期刊目录中的权威刊物论文 1篇。 

以上业绩统计时间为近四年。如当年为 2024 年，则业

绩起止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1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日。  

第四章 评聘管理 

  第六条  “优秀科研岗”原则上每年 1 月启动一次申报遴

选工作，由教师自主申报，学院学术委员会组织开展评审，

评审结果报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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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岗位职责 

第七条  组织承担重大科研项目，开展原创性重大理

论问题攻关，取得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。 

第八条  开展高水平科学研究，发表有重要影响力的

论文，取得重要科研成果，获得高级别学术获奖。 

第九条  积极申报并争取入选国家级高层次人才支持

计划。 

第六章 支持举措 

第十条 “优秀科研岗”聘期为 4年。聘期内由学院补

贴 A 岗每人每年 10 万元的津贴增额；B岗每人每年 6 万元

的津贴增额。期满考核通过继续支持，不通过则终止。如

聘期内获得国家和学校各类人才计划支持，则按学校相关

政策执行，不再适用于本办法。 

  第七章 其他 

第十一条  所有成果须以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作

为独立或第一署名单位。 

第十二条  受聘教师在聘期内出现科研诚信、学术不

端等问题，相应支持措施将予以取消。 

第十三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，由马克思主义学

院党政联席会议负责解释。 

 

马克思主义学院 

2023 年 12 月 15日 


